
 

附件 2 

 

一、2021年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

1.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。烟台市政府核定我区地方

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25.05亿元。2021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 210.64

亿元，其中:一般债务限额 108.3 亿元,专项债务限额 102.34 亿

元。 

2.2021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分配及使用情况。经市政府批准，

市财政局分配我区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25.05 亿元，比上

年增加 12.76 亿元。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、

教育、铁路及其他社会事业领域项目。 

3.2021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分配及使用情况。市政府累计

分配我区再融资债券 29.52 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券 18.7 亿元，

专项债券 10.82 亿元，按规定全部用于偿还 2021 年到期的政府

债券资金本金，有效缓解我区债务还本压力。 

二、2022年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

1.2022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情况。全区地方政府债券到期还

本金额 223052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券还本 151252万元，专项债

券还本 71800 万元。拟通过争取发行 2022 年再融资债券资金偿

还 191567 万元；本级财力安排 31485 万元，主要用于偿还到期

新增专项债券本金 10200万元、其他到期债券本金 10%部分 21285

万元。 

2.2022年地方政府债券付息情况。全区地方政府债券应付利



 

息 72996 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券利息 37796万元，专项债券利息

35200 万元，全部纳入 2022 年财政预算通过地方财力安排偿还。 


